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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外国专家局关于申报 zO16年度

省级引智项目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社局 (外专局 ),各有关单位 :

为做好 zO16年省级引智项目的申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项目申报类别

(一 )高端外国专家项目

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是指所引进的外国专家能够突破我省产业

发展的关键技术瓶颈、发展高新产业、带动新兴学科、解决我省

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的科学家、高级工程师、经济、经

营管理、创新与创业的领军人才引智项目。所引进的外国专家其

专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或国内先进水平。



项目所引进的专家原则上以非华裔外国专家为主,申 报人选

年龄不超过 65岁 ,每年在滇工作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30天。

项目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,支持经费⒛ 万元,其中,用 于专

家的旅费、薪酬等不得低于 15万元,中 方协作团队支出不得超过

5万元。项目一次评审连续支持 2年 ,到期后如取得显著效果可申

请延期 卜2年。

(二 y重
J点外国专家项回

重点外国专家项目是指所引进的外国专家从事符合我省产业

和经济社会发展蕈点,在行业和专业领域具有先进性、前瞻性的

引智项目。所引进的外国专家能够帮助企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、

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;促进学科与专业的研

究水平与地位显著提升;有效促进成熟适用技术和科学科研成果

向实际生产力的转化等。

项目所引进的专家原则上以非华裔外国专家为主,每年在滇

工作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zO天。

项目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,支持经费 10万元,其中,用 于专

家的旅费、薪酬等不得低于 8万元,中 方协作团队支出不得超过 2

万元。项目一次评审连续支持 2年 ,到期后如取得显著效果可申

请延期 1年或申请升格为
“
高端外国专家项目

”。

(三 )一般外国专家项目

一般外国专家项目是指引进具有一定学术地位和专业技能的

外国专家在滇从事短期学术研究活动、开展尝试性科学技术指导

与攻关的引智项目。



项目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,按照以下标准支持:国 际旅费,

资助标准为 1次往返经济舱国际机票费用,资助上限 15,000元 /

人次;生活费,资助标准为每天 1⒛0元 /人次,资助天数上限为

30天 ;城市间交通费,资助标准为入 (出 )境 口岸至工作地 1次

往返境内交通费,资助上限 3000元 /人次;零用费,资助标准为

每天 300元 /人次,资助天数上限为 30天。

项目如执行效果显著,次年可申请升格为
“
重点外国专家项

目
” 。

(四 )引 智成果产业化推广与实验推广项目

1.引 智成果产业化推广项目是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外国专

家将国外成熟的技术,或者与国内同行共同研究开发的成熟技术

进行产业化推广并产生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引智项目。项目所涉

及的外国专家每年在滇工作时间累计不得少于 30天。

项目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,支持经费 zO万元,其中,用 于专

家的旅费、薪酬等不得低于 15万元,中方协作团队支出不得超过

5万元。项目一次评审连续支持 2年 ,到期后如取得显著效果可申

请延期 卜2年。

2.引 智成果实验推广项目是指引进国外已有的品种、技术和

管理方法等,到 我省开展技术本地化推广前期实验研究 (尚未产

生显著经济效益,仅处于小范围推广阶段 )的 引智项目。所引进

的外国专家每年在滇工作时间累计不得少于⒛ 天。

项目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后,支持经费 10万元,其中,用 于专

家的旅费、薪酬等不得低于 8万元,中 方协作团队支出不得超过 2



万元。项目一次评审连续支持 2年 ,到期后如取得显著效果可申

请延期 1年或者申请升格为
“
引智成果产业化推广项目

”。

(五 )引 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(单位 )建设专项

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(单位 )建设专项支持已经获批的国

家、省级基地 (单位 ),根据当年开展工作情况进行认真自查 ,

我局对基地 (单位 )进行绩效评估和考核,符合要求的在基地 (单

位 )建设方面给予支持,未达到标准的责令整改,整改仍未达标

的取消相关资格。

基地 (单位 )建设专项每年支持建设经费 10万元,主要用于

国际化合作等相关内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(一 )已 列为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的专家及已获批为云南
“
百

人计划
”

的专家,不在申报范围。

(二 )高端外国专家项目、重点外国专家项目、一般外国专

家项回填写附件 1、 附件 2。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除填写申请表外还

要提供相关材料 :

1.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、护照复印件 ;

2.与 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 (或 意向性 )合同;

3.海外任职证明材料 ;

4.主要成果 (代表性论文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 )复 印

件或证明材料;

5.主持 (参与 )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、所获奖励证书复印

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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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的申报书和附件材料须分别装订。

(三 )引 智成果产业化推广项目、引智成果实验推广项目填

写附件 3、 4。 ∵

(四 )省蔹:|智 成果示范推广基地 (单位 )建设专项,请各

基地 (单位 )认真进行自查,形成自查自评报告。

申报表格电子版请从云南省外国专家局网站文档下载栏下载

http∶ //yunnan。 caiep。 org/。

所有项目申报材料 (纸质材料一式 2份 )于 2016年 1月 30

日前报送省外国专家局,逾期不予受理。其中,省级部门和省属

企业项目直接报我局,州 市项目由州市外专局汇总后统一报我局 ,

各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项目由单位统一汇总后报我局。同时,申

报材料电子版发:277843713aqq。 c。m。

(五 )项 目批准后以我局正式发文为准即可执行,针对
“
高

端外国专家项目
”、 “

重点外国专家项目
”、 “

引智成果产业化

推广项目
”
和

“
引智成果实验推广项目

”,云南省外国专家局将

择机签署三方 (外专局、项目承担单位、外国专家 )合作协议。

省外专局联系人:熊杨皓月

蚪L诉壬: 0871-63630501

地址:昆 明市五华区如安街 56号 军培中心 501

由阝瑚高: 6500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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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。 ⒛1-年度省级引智项目汇总表

2.⒛ 16年度省级引智项目申请表

3.zO16年度省级引智成果产业化推广与实验推广项目

汇总表

4.2016年度省级引智成果产业化推广与实验推广项目

申请表 ∷   ∶

主题词:项 目 申报 通知

云南省外国专家局 2015年  12月  17 日

校对:何 宇 (共 印 120份 )


